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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二月七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內地居民來港家庭團聚的出入境安排 

 

引言 

 

《基本法》第 22 條規定，中國其他地區的人士進入香港

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一九九九年解釋，這項規定是指內地居民不論以何種事由要求

來港，均須依照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向其所在地

區的有關機關申請辦理批准手續，並須持有有關機關製發的有

效證件。本文件向委員說明內地居民來港家庭團聚的出入境安

排。  

 

 

《前往港澳通行證》 

 

2. 內地居民如欲來港定居，須向其內地戶口所在地的公安機

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申領《前往港澳通行證》（慣稱「單程證」）。

實施單程證制度，目的是讓內地居民有秩序地來港與家人團

聚，並非從外地輸入人才。單程證的每日名額，由一九八二年

的 75 個，增至一九九三年的 105 個，及後在一九九五年再增至

150 個。  

 

3. 根據內地的法律法規，內地有關當局公布，內地居民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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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請前往香港定居：  

 

(一 ) 夫妻一方定居香港的；可同時申請偕行未滿十八周

歲的子女。  

 

(二 ) 十八周歲以上、未滿六十周歲，其在香港定居的父

母均六十周歲以上且在香港無子女，需要其前往照

顧的。  

 

(三 ) 六十周歲以上且在內地無子女，需要投靠在香港定

居的十八周歲以上子女的。  

 

(四 ) 未滿十八周歲，需要投靠在香港定居的父母的。  

 

(五 ) 持有居留權證明書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子女。  

 

4. 內地當局由一九九七年五月開始設立「打分制」，為單程

證制度進一步訂下公開和具透明度的審批準則。內地當局按這

標準審定申請人的資格及赴港次序，每年更新並通過媒體和互

聯網公布審批放行的分數線。部分省市公安機關會對個別類別

完成審批手續的單程證申請人名單進行公示，並讓申請人在網

上查閱其申請情況。根據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 )在羅湖邊境出入境

管制站就持單程證來港人士進行的問卷調查，多年來透過單程

證制度來港定居的人士當中，約一半（49.1%）與配偶團聚，一

半（49.0%）與父母團聚，另有少數與子女團聚、無依兒童投靠

親屬（1.9%）等。  

 

5. 單程證是內地有關機關製發的證件，其受理、審批及簽發

屬內地當局的職權範圍。特區政府會在個案層面作出配合，包

括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子女簽發居留權證明書，以及在有需要

時協助核實申請人提交證明文件的真偽及申請人報稱與其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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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的關係（例如：夫妻、子女等）。此外，當特區政府發現持

單程證來港人士涉及弄虛作假取得批准，無論當事人在港已居

留多久，當局都有權取消其居留資格，並遣送離境。  

 

6. 有意見認為單程證配額過多，但也有維護家庭團聚的聲

音，要求盡早讓港人內地家人來港團聚。訂立配額可讓港人在

內地的家人有秩序地來港定居，也有助確保香港在醫療、房屋、

福利及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措施，能適切地配合他們來港定居的

需要。  

 

 

調整及優化制度 

 

7. 特區政府一向重視社會各界就內地人士來港定居事宜提

出的意見，並就單程證的審批與內地當局交換意見。內地當局

亦因應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提出的意見，調整及優化現行制

度。例如：  

 

 二零零一年起，長期分隔配偶分額的剩餘名額，撥予分

隔時間較短的配偶及其隨行子女。同年十月起，香港居

民在內地領養的子女，亦可提出申請；同時，無依兒童

申請的年齡限制，由 14 歲放寬至 18 歲；  

 

 二零零三年起，分隔配偶隨行子女申請的年齡限制，由

14 歲放寬至 18 歲，並取消只准一名子女隨行的限制；  

 

 二零零五年以前，廣東省配偶的放行分數線較高，一般

須等候六年半或以上，而其他省市者則約須等候五年。

廣東省「夫妻團聚」類放行分數線在二零零五年放寬，

配偶等候單程證的時間縮短至五年，與全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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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零九年，「夫妻團聚」類放行分數線再度放寬，配

偶的等候時間進一步縮短至四年，又於同年起為合資格

的內地居民簽發一年多次赴港探親簽注；以及  

 

 二零一一年，實施港人在內地超齡子女申請單程證赴港

定居計劃，讓內地超齡子女有秩序地來港與父母團聚。

在中港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有關政策已順利實施。截至

二零一三年年底，已經有約 37 000 名超齡子女獲簽發單

程證來港。  

 

《往來港澳通行證》及探親簽注 

 

8. 內地居民如欲來港探親，須向其內地戶口所在地的公安機

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申領《往來港澳通行證》（慣稱「雙程證」）

及探親簽注來港。雙程證亦是內地有關機關製發的證件，其受

理、審批及簽發亦屬內地當局的職權範圍。  

 

9. 探親簽注容許申請人探望在香港定居、就學或者就業的親

屬 1，並分以下兩類：  

 

(一 ) 三個月多次：持證人可自首次入境起計 90 天內在

港逗留及多次往返內地；以及  

 

(二 ) 三個月一次：持證人可在簽注的三個月有效期內

入境一次，逗留不超過 14 天。  

 

10. 另外，內地當局於二零零九年十二月推出一年多次探親簽

注，供與香港配偶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單程證夫妻團聚類申請人

申請，在等候單程證簽發期間可來港暫住團聚。有特殊家庭困

                                                 
1  親屬指配偶、父母或者配偶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申請人的配偶、子女可隨

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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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申請人亦可申請一年多次探親簽注。此簽注的持有人在一

年有效期內可多次來港，每次逗留不超過 90 天。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底，持一年多次赴港探親簽注來港的內地居民已超過

125 萬人次。  

 

11. 此外，在個案層面，入境處會根據求助人提出的要求和個

案實際情況，就個別有特殊家庭困難但不符合上述第三段情形

的個案（包括一些在港育有未成年子女而丈夫辭世、離婚或有

其他特別困難的內地單親母親）向內地出入境管理部門反映和

溝通；而內地有關部門方面亦有作出正面回應，酌情向部分個

案的求助人簽發單程證或一年多次赴港探親簽注。  

 

12. 近年，入境處曾根據求助人提出的要求和個案實際情況，

向內地當局反映約 190 宗個案，其中約 110 宗為內地單親母親

的個案，當中超過 50 名求助人已獲簽發單程證來港定居，另有

近 40 名求助人獲簽發一年多次赴港探親簽注，當中除了配偶離

世的個案外，亦包括離婚及配偶失蹤個案。  

 

13. 有意見認為內地當局應該在現行單程證制度下增設在港

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內地單親母親的類別。然而，我們留意到社

會上亦有關注，一旦在政策層面將內地單親母親納入單程證制

度，可能會鼓勵內地父母透過此途徑取得單程證，並進一步引

發更多內地孕婦來港分娩的問題。有關問題需審慎考慮。特區

政府會顧及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繼續就整體單程證配額使用

的情況與內地有關當局交換意見，反映社會訴求。  

 

徵詢意見 

 

14.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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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 

二零一四年二月  




